
107年度交通部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第 1次會議 

會議追蹤事項 

項次 主席決議或結論 辦理機關 辦理情形 備註 

1 

民間提出之資料需求

請各機關詳實評估後

盡可能提供，若有後續

需研議的項目，也應盡

速研議後回覆民眾;請

各單位確認更新民間

需求辦理情形皆已於

政府資料開放平台回

復(詳民間需求列管表

_報告 3)。 本部統計處、道

安會、管理資訊

中心及部屬各

機關 

統計處 

經查本處皆已按照規定於民眾需求或問題提出 14日內至政

府資料開放平台回復。 

觀光局 

本局已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規定時限，對民間需求給予明

確回應。 

運研所 

遵示辦理，另經確認本次民間需求列管表中，暫無本所需

回復之項目。 

氣象局 

本局遵照辦理，另本局之民間需求辦理情形，皆於政府資

料開放平台回復。 

中華郵政 

1. 經檢視本公司目前無待回覆民眾之開放資料相關議題。 

2. 若後續有須研議的項目，將遵示辦理回覆作業。 

臺鐵局 

1. 依本局「107年資料開放諮詢小組會議」決議，將開放

自強號以上(含)車種當日剩餘票資料，後續將研議新票務

系統之可行性。  

2. 有關民間意見辦理情形，本局皆已回復完畢。 

高公局 

本局持續提供民間資料需求，並已確認更新民間需求辦理

各單位均已確

認辦理情形，建

議解列。 



107年度交通部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第 1次會議 

會議追蹤事項 

項次 主席決議或結論 辦理機關 辦理情形 備註 

情形皆已於政府資料開放平台回復。 

公路總局 

已確認更新民間需求辦理情形皆已於政府資料開放平台回

復。 

桃機公司 

持續遵照辦理確認更新民間需求。 

港務公司 

遵示辦理。 

鐵道局 

有關民間提出之資料需求，本局確認已於政府資料開放平

台回復。 

航港局 

遵示辦理。 

民航局 

民眾反映事項之更新辦理情形，皆已依時並於政府資料開

放平臺回復 

2 

未來各項資料、資訊系

統在開發過程中需思

考未來是否能作為開

放資料，並優先朝向以

開放資料為主，以避免

後續為了轉作開放資

本部管理資訊

中心及部屬各

機關 

觀光局 

遵示辦理，並於本局諮詢小組會議宣導。 

運研所 

遵示辦理。 

氣象局 

本局遵照辦理。 

各單位均已確

認辦理情形，建

議解列。 



107年度交通部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第 1次會議 

會議追蹤事項 

項次 主席決議或結論 辦理機關 辦理情形 備註 

料時進行額外處理作

業 

中華郵政 

遵示辦理。 

臺鐵局 

本局將加強宣導，並請各單位配合辦理。 

高公局 

本局遵照辦理。 

公路總局 

遵照辦理，已轉知各單位與所屬配合。 

桃機公司 

本公司依機構特性遵照辦理。 

港務公司 

遵示辦理。 

鐵道局 

本局目前正進行開發之資訊系統(如大事紀要管理系統)已

設計資料集開放功能，後續如有收集業務資料或建置資訊

系統時，均會評估考量納入開放資料之設計。 

航港局 

遵示辦理。 

民航局 

持續辦理。 

3 
請本部管理資訊中心

依委員建議修正資料

本部管理資訊

中心 

本中心已於 107年 9月 6日交資字第 1075012053號函送開

放資料修正下架流程予部內各單位與部屬機關，依據「行

已訂定下架程

序並函知本部



107年度交通部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第 1次會議 

會議追蹤事項 

項次 主席決議或結論 辦理機關 辦理情形 備註 

下架流程後，續由本部

及部屬機關依程序辦

理後續資料下架作業 

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政府資料分類及授權利用收費原則」訂

定所轄資料集下架程序，後續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上資料

集有停止提供或下架需求者，請依下架流程辦理徵詢及預

告作業後，方可洽本中心協助進行資料下架簽核作業。 

暨所屬各機

關，建議解列。 

4 

請本部管理資訊中心

建立部內開放資料推

動獎勵作法與機制，以

鼓勵各單位以制度性

方式來自行訂定工作

目標。 

本部管理資訊

中心 

將於本次諮詢小組會議報告。  

 


